关于开展濮阳市

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优秀中青年人才

选拔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委组织部、开发区组织人事劳动局、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直各单位党组（党委），中央、省驻濮单位党组（党委）：

为深入推进人才强市战略，更好地服务濮阳经济社会发展，根据《濮阳市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团队）创新创业若干规定（试行）》（濮发〔2015〕23号）《濮阳市优秀专业技术人才选拔管理办法》（濮办〔2014〕7号）及《濮阳市优秀中青年人才选拔管理培养办法（试行）》（濮组〔2007〕53号），经研究决定开展濮阳市第十二批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第三批优秀中青年人才选拔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拔原则
（一）公开公平、民主公正。公开选拔范围、选拔条件、选拔程序，广泛推荐，逐级筛选，自觉接受监督，确保评选活动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突出重点、面向一线。主要从长期坚守在我市工业、农业、教育、卫生、文化、金融、城建等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和基层岗位上的优秀人才中选拔，在脱贫攻坚等重点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优先。
（三）注重实绩、优中选优。以品德表现、工作能力、工作业绩为主要依据，全方位评价专业学术水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确保把素质高、能力强、贡献大、口碑好的优秀人才评选出来。

二、选拔范围和条件
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各行业、各领域（含中央、省驻濮单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作的优秀人才中选拔。

参选人员应具备《濮阳市优秀专业技术人才选拔管理办法》《濮阳市优秀中青年人才选拔管理培养办法（试行）》规定的相应条件。参选人员不可同时申报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优秀中青年人才两类荣誉。

在企事业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后不再直接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以及党政群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原则上不列为选拔对象，以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为主且贡献特别突出的从严掌握。在我市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优秀专家）、市级学术技术带头人管理期内的，不列入选拔对象。

近两年来，凡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省优秀专家等相当及以上层次荣誉称号的专业技术人才，可直接评为市优秀专家一次；凡获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相当及以上层次荣誉称号的专业技术人才，可直接评为市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一次。符合条件人员按有关程序进行申报并确定。已享受配套奖励的，只授予荣誉称号，不再重复享受人才津贴。

三、评选名额和待遇

全市拟评选100名左右市优秀专业技术人才、100名左右优秀中青年人才，并根据本批优秀专业技术人才评选情况，从中择优评选10名左右市优秀专家。各县（区）、各单位推荐名额根据人才队伍状况分配（见附件1）。

市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优秀中青年人才的培养管理与服务等相关待遇，按濮发〔2015〕23号、濮办〔2014〕7号、濮组〔2007〕53号文件规定执行。

四、评选程序
（一）个人申报（11月10日至11月15日）。符合选拔条件人员向所在单位申报，填写并提交《濮阳市第十二批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申报表》（附件2）或《濮阳市第三批优秀中青年人才申报表》（附件3），以及获得的主要奖励证书、荣誉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1份。

（二）业绩公示（11月16日至11月19日）。各单位负责对申报人选的参评资格、相关成果、工作业绩、廉洁表现进行审核，并通过单位公告公示栏、官方网站等渠道将个人申报材料予以公示，接受监督。

（三）单位推荐（11月20日至11月22日）。召开由单位领导、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及中层干部参加的民主测评会议，对申报人员进行民主测评（附件4）。参评人数一般不少于50人，单位不足50人的全体人员参加。单位党组织依据专业技术成果及业绩，参考民主测评情况，集体研究确定建议人选，并报送参选材料。市直单位建议人选报各系统牵头单位，各县（区）单位建议人选报县（区）委组织部，中原油田、中原乙烯、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市委党校、濮阳医专、濮阳技师学院建议人选直接报市委组织部。
（四）系统初评（11月23日至11月30日）。由市直各系统牵头单位和各县（区）委组织部制定初评方案，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初评。参选人员逐人展示个人业务水平、工作业绩和社会认可度等方面情况，由评委打分，按照得分从高到低确定初评人选顺序。经系统牵头单位党组（党委）或县（区）委组织部研究后，将建议人选申报材料报市委组织部。

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申报材料：《濮阳市第十二批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申报表》（2份）、《濮阳市第十二批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人选汇总表》（附件5）、建议人选参评材料清单（需由审核人签名，加盖党组织印章）、获得的主要奖励证书、荣誉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1份。

优秀中青年人才申报材料：《濮阳市第三批优秀中青年人才申报表》（2份）、《濮阳市第三批优秀中青年人才人选汇总表》（附件6）、建议人选参评材料清单（需由审核人签名，加盖党组织印章）、获得的主要奖励证书、荣誉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1份。

（五）组织考察（12月4日至12月8日）。市委组织部会同相关部门组成考察组，对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建议人选的品德修养、工作能力、工作业绩等方面进行考察，提出考察意见建议。优秀中青年人才建议人选由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综合评审。凡存在弄虚作假、违反选拔程序的，取消考察人选资格。

（六）专家评审（12月11日至12月15日）。由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人及我市各行业专家人才组成评审委员会，对考察人选进行评议，提出评审意见。

（七）研究并公示。评审意见经市委组织部研究后，提交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通过新闻媒体、官方网站等对确定人选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天。

（八）命名表彰。经公示无异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由市委、市政府命名表彰，优秀中青年人才由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命名表彰，并颁发荣誉证书。

五、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区）、市直各单位要充分认识评选市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优秀中青年人才工作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周密安排，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做好推荐上报工作。
（二）深入宣传发动。通过下发书面通知、在濮阳党建网及濮阳人才微信公众号发布等多种渠道，公布本次活动的选拔范围、条件和程序，在全社会营造出关心选拔、支持选拔、参与选拔的氛围。

（三）严格审查把关。认真审核申报人选材料，严格把关，保证真实、准确、客观，真正把我市各行业、各领域的优秀人才选拔出来。对于弄虚作假、谎报成果、虚报业绩的，进行责任倒查，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市人才办联系电话：6189692

市人才办电子邮箱：pyzzrcb@163.com

濮阳人才微信公众号：pyrencai

附件：1.推荐名额分配表

2.濮阳市第十二批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申报表

      3.濮阳市第三批优秀中青年人才申报表

      4.民主测评表

5.濮阳市第十二批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人选汇总表

6.濮阳市第三批优秀中青年人才人选汇总表

中共濮阳市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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